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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 汉 学 院 文 件

武院政字〔2021〕24 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学院新闻编辑人员资格认定和

岗位责任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武汉学院新闻编辑人员资格认定和岗位责任管理办法》

经 2021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武汉学院新闻编辑人员资格认定和岗位责任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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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武汉学院

2021 年 4 月 6 日

武汉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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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武汉学院新闻编辑人员资格认定和

岗位责任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宣传工作管理，巩固宣传思想阵地，保

障校园网络安全，加强新闻宣传人才队伍建设，现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校建立新闻编辑人员队伍。各单位根据宣传工

作实际需要，确定至少一名新闻编辑人员。

第二条 所有新闻编辑人员得由宣传部门实行资格认定。

各单位宣传工作负责人应对本单位新闻编辑人员进行资格审

核。资格认定条件包括：

（一）新闻编辑人员必须是学校在职教职工兼任；

（二）新闻编辑人员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

共产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；

（三）新闻编辑人员必须遵纪守法，遵守意识形态和宣传

思想工作纪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新闻编辑人员必须有较强的写作功底和一定的业务

素养，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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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新闻编辑人员的主要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负责本单位网站的更新维护，新闻信息的编辑、审

核、发布等工作，确保新闻内容的真实性、时效性；

（二）在网站技术方面接受信息中心的指导和培训，在新

闻采编方面接受宣传部门的指导和培训；

（三）积极宣传报道本单位的新人新事新风尚，及时向学

校宣传部门报送本单位的重要新闻信息；

（四）负责本单位网站新闻宣传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存档。

第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宣传与公共关系处

负责解释。


